2022年省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2021年12月区民政局提交了《关于申报2022年四川省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改造项目的报告》，2022年4月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实施2022年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的通知》，明确下达仁和区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专项资金30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仁和区拟于2022年建设1中心、3站、4点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即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心、仁和镇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站、同德镇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点、大龙潭彝族乡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站、仁和镇银华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点、仁和镇大河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点、仁和镇弯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点、仁和镇立新村未成年人保护示范点。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严格按照《攀枝花市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图开展各点位建设改造及设施设备购置，资金使用与实施内容相符。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2022年度，上级下达我区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340万元，其中300万元用于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资金拨付文件为《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的通知》（攀财资社〔2022〕72号）。
2．资金使用。截至2022年12月，上级下拨用于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的专项资金已全部支付完毕，支付率100%。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严格按照上级印发的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严格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研究制定未保阵地建设方案设计项目比选文件和评审方法，邀请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对应工程项目（类别：设计）经营项目的机构参加比选，组织实施招投标比选程序，经过评审小组综合评审，设计项目由攀枝花市中尚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中选。选择四川一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未保阵地建设工程项目的代理机构，签订《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委托协议》，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确定各点位施工队伍。选择宜宾天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未保阵地建设项目工程监理机构，签订《攀枝花市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工程监理合同》，负责监督各点位的现场施工情况。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仁和区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全面结束，专项资金300万元全部支付完毕，其中：仁和区未保中心投入资金71.91万元；仁和镇未保示范站投入资金10.95万元；同德镇未保示范站投入资金11.2万元；大龙潭乡未保示范站投入资金7万元；仁和镇弯庄社区未保示范点投入资金22.86万元；仁和镇银华社区未保示范点投入资金59.78万元；仁和镇大河社区未保示范点投入资金22.8万元；仁和镇立新村未保示范点投入资金17.81万元；各类办公所需设施设备购置费用34.25万元；电梯购置及安装费用32.44万元；项目设计及监理费用9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进一步健全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网络，采取实体化运营，全面提升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能力，形成三级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提高其保护水平，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无
（二）相关建议。无








附表：
	2022年50万元以上（含）特定目标类部门预算项目绩效
目标自评
	

	主管部门及代码
	131001
	实施单位
	仁和区民政局

	项目预算
执行情况
（万元）
	预算数：
	300
	 执行数：
	300

	
	其中：
财政拨款
	300
	其中：
财政拨款
	3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攀枝花市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1中心、3站、4点”思路建设仁和区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涉及仁和镇、同德镇、大龙潭乡。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仁和区基层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项目全面结束，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全部支付完毕。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完成
指标
	数量指标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数量
	1个
	1个

	
	
	质量指标
	设施建成投入使用率
	100%
	80%

	
	
	时效指标
	项目按实施方案如期完成率
	100%
	80%

	
	
	成本指标
	未成年人保护阵地建设资金
	300万
	300万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未成年人保护服务能力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受保护未成年人满意度
	≥90%
	90%



